
實驗室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班 報名簡章 
課程名稱 實驗室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班 

上課地點/時間 上課時間：110 年 9 月 10 日遠距教學 

課程目標 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為強化「動物病性鑑定標準化
實驗室」之檢測質量，以及相關實驗操作人員之專業知能與技能， 
特委由本院辦理「實驗室生物安全教育訓練」，擬透過講授實驗室優
良微生物操作規範，以及實驗室生物安全知能評核及風險管理實踐
等議題，提升實驗室人員及管理者之生物安全管理及防護之正確觀
念，以維護自身防護知能及實驗室安全。 

招訓對象 
   全國「動物病性鑑定標準化實驗室」及動物防疫機關和學研機構之

實驗室相關人員。    

招訓人數 
■ 課程限額 50名，報名從速以免向隅。 

■ 若報名人數逾招訓人數時，本院保有篩選參訓學員之權力。 

報名起迄日期 即日起至 110 年 8 月 31 日止。 

費用 全程免費。 

遴選學員標準 

■ 學員遴選及錄取標準： 
(一)於本院網站 http://www.atri.org.tw之「農科訊息-訓練班」
項下，下載報名表及相關資料，填妥個人資料後以傳真/郵寄或 email
方式送達本院。 
(二)錄取標準：詳細填寫相關書面文件並經本院審查合格者，優先
取得正取資格。【若報名人數逾招訓人數時，將以報名表及相關文件
送達本院之時間順序為憑】。 

學習時數 

■ 課程全程出席且確實在線上簽到簽退並開放視訊鏡頭，符合具公

務人員資格者，得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及獸醫師執業

繼續教育積分。 

注意事項 

■參訓學員請自行準備筆記型電腦、平板或手機，俾利遠距教學及

實務課程演練用。 

■遠距教學課程，請學員先申請帳號，並先行測試及學習遠距教學

軟體之使用方式，以及確保視訊鏡頭及麥克風之正常，以利講師之

互動教學。 

■本課程為符合獸醫師繼續教育課程視訊軟體系統規範準則，請參

訓學員於登入課程前，先將帳號之姓名登錄為真實姓名，以利佐證

個人登入及登出時間。 

■因應政府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報名者務須寄送達或傳真個人資

料提供同意書，始得接受報名。 

■ 訓練單位保有彈性調整開課日期及講授老師之權利，一切依網站

公告為準。 

■ 課程如遇颱風或地震等人為不可抗拒因素，以安全為優先考量，

選擇延期舉辦。詳細上課日期、形式等將另行公佈，先請見諒!

相關資訊將於本院網站之最新訊息公告。 

訓練單位 

報名專線 

■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

■ 郵寄地址：350 苗栗縣竹南鎮科東二路 52 號 曾詩媛 小姐收 

■ 電話：037-585719 傳真：037-585714 

■ 電子郵件：1043004@mail.atri.org.tw  

主辦單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



 
 
 

       實驗室生物安全教育訓練班 
 

--報名表-- 

報名表請傳真：037-585714  電話：037-585719 曾詩媛 小姐收下列資料請以正

楷填寫(以免影響報名及學習時數登錄)，每項均須務必填寫，謝謝。 
 

１．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服務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Line ID(班務群組聯繫用)：             

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 

２．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服務機關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手機：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Line ID(班務群組聯繫用)：            

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＝ 
 

@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@ 
 

             基於您提供資料貴單位權益及未來相關服務，我們必須蒐集、處理及利用

您所提供之任何可辨識您個人之資料，以利進行資料傳遞、處理與分析。 

本院對於您所提供的資料，將會保密並予以妥善保管。 
 
□我已閱讀以上相關權益說明。 
   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
  

110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 


